
 

 

法大研字〔2016〕18 号 

关于开展 2017-2018 年度研究生导师 

招收博士研究生条件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学院：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导师招收博士研究生条件认

定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法大发〔2016〕21 号），学

校决定开展 2017-2018 年度研究生导师招收博士研究生条件

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和工作要求 

导师招收博士研究生条件认定是增强导师队伍活力，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保证，也是学校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认

定工作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学校实际情况

开展。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高度重视并按照《办法》

和通知要求，严格标准，规范程序，认真负责，切实做好认

定工作。各院行政领导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应担当起领

导职责，将认定工作做实做细，坚决杜绝各种不当行为。对

在认定工作中遇到的特殊情况应及时上报。 

学校成立研究生导师招收博士研究生条件认定领导小

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统一领导认定工作。校长、学

位评定委员会主席黄进任领导小组组长，副校长、学位评定



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马怀德、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胡明任副

组长，研究生院院长、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李曙光、人事

处处长吴平、科研处处长施正文及各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

席任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研究生院。 

二、认定的学科范围 

经学校批准列入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各二级学科。 

三、认定的对象 

1．符合《办法》规定条件的本校在岗教学和科研人员均

可以申请资格认定。 

2．二级教授申请招收博士研究生，符合基本条件的，自

然获得下一年度招生资格。 

3．申请认定对象是否符合《办法》规定，由领导小组进

行解释。 

四、认定的内容 

1．基本条件详见《办法》第四条。其中，在 2016 年上

半年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招收博士研究生导师名单之前，

原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其退休年龄按照人事处相关规定

执行。同时，在确定 2017 年度招生资格时，年龄离学校规定

的退休年龄不满 1年的（亦即 2017 年 6月 16 日前退休的），

退出招生。 

“近 3年”的含义是指自学校部署开展招收博士研究生

条件认定工作年度的前一年度 12 月 31 日向前起算 3 个年

度，即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科研条件详见《办法》第五条。其中，原具有博士研

究生导师资格继续申请招生的，以及首次申请招收博士研究

生、具备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申请条件中的纵向项目按



照《办法》规定认定。首次申请招收博士研究生，具备正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申请条件中的纵向项目是指《中国政法

大学纵向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办法》中规定的所有纵向项目。 

“近 5年”的含义：项目立项时间与论文、专著的发表

出版时间，是指自学校部署开展招收博士研究生条件认定工

作年度的前一年度 12 月 31 日向前起算 5 个年度，即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项目经费的时间，是指

自学校部署开展招收博士研究生条件认定工作年度中申请

人申请期限截止之日往前起算 5 个年度，即 2011 年 4 月 1

日至 2016 年 4 月 1 日。 

五、认定程序与时间安排 

1.学校确定并下达各学院各专业推荐名额。推荐名额以

学校 201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公布的专职导师人数为基

数进行测算，具体见“2017-2018 年度研究生导师招收博士

研究生条件认定推荐名额”（附件 1）。 

2.本人申请。符合《办法》规定的认定条件者，由本人

提出申请，填写并向申请招生专业所属学院提交《导师招收

博士研究生申请表》（附件 2）。 

申请人仅可以在一个专业向专业所属学院提出条件认

定申请。 

3.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推荐 

各学院应根据《办法》精神和《中国政法大学学位评定

委员会章程》（法大发〔2015〕21 号）规定的工作要求和议

事规则，制定本单位博士研究生招生条件认定实施细则，报

研究生院备案后组织实施。 

除二级教授以外其他原具有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的（以



《中国政法大学关于公布 2015－2016 年度博士生指导教师

名单的通知》（法大发〔2014〕64 号）为准）申请认定，符合

《办法》基本条件和科研条件规定的，应当予以认定、推荐。 

推荐名额按照附件 1中“学院推荐名额合计数”的 110%

（四舍五入）进行推荐，并按专业予以排序。 

申请人的教学、科研和经费情况，以科研处、财务处、

人事处等相关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为依据。 

学院提出的推荐名单和被推荐人各项条件、成果以适当

方式在院内公示（公示时间为 3 天，方式为学院网站公开）

无异议后，将名单同《研究生导师招收博士研究生条件认定

推荐结果一览表》（附件 3）于 4月 30 日前报研究生院。 

本人申请、学院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推荐环节起止时间为

4月 1日至 4月 30 日。具体时间由各学院自行安排。 

4.学科组评议：研究生院会同科研处、财务处、人事处

对申请人教学考核、科研情况进行复核后送交学科组。学校

成立法学学科组和非法学学科组。学科组分别对推荐名单进

行评议，并予以排序。推荐结果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 3天，

方式为研究生院网站公开。学科评议于 5 月 10 日至 5 月 31

日间进行。 

5.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6 月底之前。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根据学科组评议结果进行审定，经无记名差额投票方式，

确定招收博士研究生导师名单。 

6.异议处理。申请人对上述各环节结果有异议的，在名

单公布后 5个工作日内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书面异议申请，

由领导小组研究处理，并于 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六、列入招生目录 



经过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名单，原则上列入 2017年、

2018 年度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在 2018 年审定招收博

士研究生导师名单之前离退休不满一年以上的，自然退出招

生，其招生指标由学校收回。其他退出、暂停和取消招生资

格的情形，按《办法》规定执行。 

七、特聘导师、兼职导师招收博士研究生条件认定工作

另行通知。 

其他未尽事宜，可详询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 

特此通知。 

研究生院 

2016 年 3 月 31 日 

 

附件：1.2017-2018 年度研究生导师招收博士研究生条

件认定推荐名额 

2.导师招收博士研究生申请表 

3.研究生导师招收博士研究生条件认定推荐结果

一览表 


